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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政管委，天津市建委，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深化供热体制改革，积

极推进供热计量，实现按热量交纳热费，促进供热采暖系统

节能，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供热计量工作

的重要性 实施供热计量收费是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促进供、用热双方励行节约的一项重要措施。 国家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要节

能20%，全国要节约2.4亿吨标煤，其中建筑节能要达到1.01亿

吨标煤。城市供热系统节能是建筑节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城市集中供热基本上都是按热用户的采暖面积收费，缺乏

计量设备和调节手段。绝大多数既有居住建筑是非节能建筑

，没有供热计量设施，热用户无法进行自主调节；新建居住

建筑相当一部分也未安装供热计量设施；许多城市的供热设

施严重老化，供热能源浪费严重，城市供热热源、管网、热

力站、建筑入口无计量装置，无法考核单位和设施的能耗。

为此，建设部等八部委在《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

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

，促进供用热双方节能”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实施供热计量

，实行按用热量收费以考核供用热双方的能耗指标，提高供

用热双方进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是实现“十一五”节能目



标的重要措施。 二、推进供热计量的目标 各地在推进供热计

量收费过程中，要按照 “坚持环保节能的原则，强化节约意

识，大力推动建筑节能和系统节能，降低能源消耗”的要求

进行。 （一）要把“十一五”建筑节能指标细化到供热节能

方面，并落到实处；要从政府机关和公共建筑做起，全面实

施供热计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供热计量收费机制，有条件的

地区应从今年开始实施热计量收费。 （二）新建供热系统必

须满足热计量技术要求，既有供热系统原则上应在2-4年内通

过技术改造达到热计量要求。 （三）2006年采暖季前各地应

选择一定数量的政府机构办公楼等建筑进行供热计量改造

；2008年采暖季前，政府机构办公楼等建筑原则上应全部完

成供热计量改造，达到热计量的要求。 （四）新建建筑的热

计量设施必须达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要求，不符合相

关供热计量标准规定要求的不得验收和交付使用。 （五

）2006年开展既有非节能建筑节能和采暖系统热计量改造试

点，“十一五”期间大城市要完成热计量改造的35%，中等

城市完成25%，小城市完成15%。 三、实施供热计量的技术

措施 供热计量包括供热采暖系统的热源、热力站、建筑物以

及用户供热量和用热量的计量。 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必

须执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达到建筑节能要求，并具备热计

量及室温调控功能。供热采暖系统应达到可调控和分段计量

的技术要求。 （一）室外供热系统的热源、热力站、管网、

建筑物必须安装计量装置和水力平衡、气候补偿、变频等调

控装置。 （二）新建建筑室内采暖系统应安装计量和调控装

置，包括：户用热表或分配式计量等装置、水力平衡、散热

器恒温阀等装置，并达到分户热计量的要求，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 （三）既有非节能建筑及其供热采暖系统的

改造应同步进行，达到节能建筑和热计量的要求。 （四）既

有建筑采暖系统的计量改造，在楼前必须加装计量装置，室

内采暖系统应根据实际系统情况选择不同的计量形式，包括

户用热表或分配式计量等装置。 （五）政府机构办公楼等公

共建筑应按供热计量要求进行改造，必须加装热量总表和调

控装置，室内系统应安装温度调节装置。 四、工作要求 推动

供热计量收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建筑节能、供热系统节

能、计量器具的监管、供热价格的形成机制、收费制度改革

等方面，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精心组织、精心设计、精心实施，将这项工作落

到实处。 （一）各地供热体制改革领导机构要切实加强对供

热计量收费实施的领导，要组织专门的班子、专门的人员具

体负责，制定供热计量收费实施方案，推进供热计量收费工

作。 （二）各地要积极制定供热计量价格、热计量收费、激

励机制以及建立实施供热计量收费运行机制等政策，为实施

供热计量收费创造条件。 （三）各地应加大建筑节能和供热

计量改造资金的投入，充分发挥主导和监管作用,同时要按照

谁投资谁受益，谁节能谁受益的原则制定供热节能改造和计

量改造的政策，充分调动供热企业、能源管理服务机构、热

用户和其他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节能改造的多元化投资

机制。 （四）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工程设计、施工图审

查、工程监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保证建筑节

能标准的执行，保证新建建筑热计量系统和既有建筑热计量

改造达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要责

令改进，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 （五）加强宣传，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供热

计量收费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要深入细致地向广大

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宣传供热计量收费对建立节约型社

会的意义和作用，争取群众对实施供热计量收费的理解和支

持，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障城市供热计

量收费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二○○六年

六月二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